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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为认真落实电动车经营主体责任，做到诚实守信、依法经营，努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、《九江市城市道路通行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以及九江市市场监管局、九江市公安局联合印发的《关于整治规范电动车秩序的通告》的规定，本人现就电动车合法销售承诺如下:
    一、按照规定依法取得营业执照，亮证经营；
    二、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制度，进货时验明电动车合格证明和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、标识，核查整车质量、外形尺寸、安全技术等参数，确保销售的电动车符合法律、法规和对应的车辆执行标准要求；
    三、本店实行明码标价，不串通涨价、不违法促销、不搞商业诋毁等价格违法及不正当竞争行为；
    四、不销售不符合相关标准及无厂名、厂址等不合格电动车；不销售国家明令淘汰产品；不擅自改装、非法拼装电动车及变更蓄电池、限速器等关键元器件等；
    五、与消费者签订《车辆购买知情书》，告知消费者所售电动车真实、全面、准确等信息内容，不对电动车的性能、功能、质量、销售状况、用户评价、行驶区域、曾获荣誉等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，以及所谓“不用挂牌、不用驾照”等片面虚假宣传欺骗、误导消费者。
    如违反上述规定，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本人法律责任。欢迎社会各界参与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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